关于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2024年，克什克腾旗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各项任务，根据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指示要求，组织开展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组织开展2023年财政支出的绩效自评工作，通过对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自我评价，树立和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重点对项目的指标设置、自评依据的全面性、完整性、规范性以及真实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复核。通过抽查复核，进一步提高了预算单位对自评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效提升了单位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评价质量。

2024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51个，包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评价范围涵盖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民生相关领域。开展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45项，评价金额3.59亿元，评价结果为“优”37项，“良”8项。开展部门整体重点绩效评价6项，评价金额1.34亿元，评价结果为“优”5项，“良”1项。

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组织开展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实施“双监控”。积极指导、督促预算单位绩效监控工作的开展，对绩效目标完成进度、项目资金支出进度、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控，确保预算资金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